
111年1月26日法務部矯正署(敦品中學)外部視察小組視察報告 

出席委員3位:丁國翔、陳綺賢、曾順壽                                          開會日期:111年1月26日 

案由 
視察內容及處理情形 

（針對事件發生經過及視察小組處理過程概述） 
機關處理情形 

一、視察報告概論 一、 本小組委員共有五位(依人才庫順序):陳綺賢(專長

領域:法律/犯罪防治)、曾順壽(專長領域:醫學)、

葉盈均(專長領域:心理)、陳思如(專長領域:犯罪防

治/心理)、丁國翔(專長領域:教育/人權)。 

 

二、 1 月 26 日當日由丁國翔(兼任召集人)、陳綺賢與曾

順壽等三位委員代表赴敦品中學實地視察，本報告

乃經過五位委員檢視後共同提出。 

 

三、 本小組要求與學生面對面訪談，原先校方以防疫為

由只同意視訊訪談，然經本小組一再溝通，校方終

於同意配合安排。 

 

四、 本小組於實地視察前先行設計一份友善校園問卷(如

附件一)，請校方代為向全校學生施測，試圖以較全

面量化之數據彌補個別晤談之不足，然校方稱依矯

正署規定: 問卷施測前須經學生家長之同意，此次施

測前未及與家長聯繫，故無法配合辦理。本小組認

為，不具名之問卷調查較能得知學生之真實意見，

有其參考價值，故請矯正署核實校方之說法，並確

認是否有轉圜之餘地，供本小組未來視察參考。 

1. 本校於確認外部視察委員(下稱委員)均已接種

完2劑 covid-19疫苗滿14天後，邀請委員安排時

間蒞校實地視察，111年1月26日委員視察時，

本校提供各生活班級學生名單中讓委員隨機抽

選學生進行訪談，共計抽選7名學生。因防疫考

量，委員訪談學生時均保持足夠距離並全程配

戴口罩，訪談過程中本校同仁均不在現場。 

2. 昔日外界學術單位人員因辦理研究案欲進入本

校對學生進行問卷施測前，均會先檢具問卷及

研究計畫等資料函請矯正署審核，矯正署審核

通過後會函復申請單位及函知本校協助辦理，

並提示於施測問卷前，需先徵得當事人及法定

代理人同意(如少年未滿20歲)後，再行辦理。

因當(26)日委員提出問卷施測要求，因無前例

可循，經本校與委員溝通後，當(26)日並未對

學生施測問卷。 

3. 本校將移請矯正署協助確認外部視察小組進行

問卷施測之程序。 



二、以輔導為中心

的班級經營模式 

一、校方於事先提供予本小組之資料顯示已建構三級輔導

概念:由班級教導員及班級導師負責發展性輔導(初級

輔導)，輔導教師負責介入性輔導，每月對所屬班級

學生進行輔導晤談(二級輔導)，學生違背紀律受懲罰

時，由該班級輔導教師針對事件相關學生進行個別輔

導；心理師及社工師負責處遇性輔導(三級輔導)。 

 

二、本小組欲了解三級輔導落實之情形，於1月26日進行

實地視察，過程概述如下: 

 

(一)本小組要求校方提供所有已開案三級輔導之個案紀

錄，並當場由輔導室提供之資料中隨機抽樣，被抽

中者為:鍾○○、朱○○及林○○等三位學生。 

 

(二)經檢視三位學生之一二三級輔導紀錄，本小組發

現:渠等在違規後，教導員立即進行輔導，且三人

皆有完整之三級輔導紀錄無誤。 

 

(三)經查閱朱○○之輔導紀錄發現，輔導教師於3月10

日進行第一次輔導，遲至8月31日才見第二次輔導

紀錄，第三次輔導日期為11月8日，每次間隔似乎

過久，不知其間是否持續進行二級輔導?又，該生

在3月23日轉介心理師開案進行三級輔導，紀錄顯

示心理師隨之每週進行輔導，但該生仍於4月24

日、5月6日及5月18日連續三次違規，平靜不到三

個月，該生於8月1日、8月14日、8月18日、11月6

日、11月20日、12月26日及111年1月12日一再出現

違規行為，顯然輔導成效不彰，校方是否應考量改

變輔導方式? 或邀請外部輔導資源加入? 

1. 本校於110年8月1日正式改制為矯正學校前，校

內代理輔導教師僅剩一名，二級輔導資源有

限，輔導覆蓋率較為不足，且因朱○○已轉介

至三級輔導，故未持續進行二級輔導。本校改

制後，輔導教師人力於110年8月中後陸續入校

服務，每個生活班均有配置輔導教師，上開輔

導覆蓋率不足之情形已改善。 

2. 據本校三級輔導相關制度，學生轉介至三級輔

導後，由心社人員開案主責服務，朱○○原已

由心理師開案服務，輔導教師則會定期予以關

懷，追蹤學生概況，並與心理師保持緊密合作

關係，惟並不會另行製作輔導紀錄。根據《少

年矯正學校設置及教育實施通則》第79條第3項

之規定「輔導教師應立即對受懲罰之學生進行

個別輔導」，故輔導教師於110年8月31日及11月

8日係對朱○○之違規行為進行關懷輔導。 

3. 110年8月1日本校正式改制成矯正學校，輔導人

力於110年8月中入校後，便接受少年矯正相關

專業培訓課程，並於110年9月份正式入班。110

年7至9月期間，本校教育及輔導人力聘用狀況

較為浮動，為彌補此期間人力交接之時間差，

輔導人力入班後著力於該期間多名即將離校學

生之相關輔導及行政工作，故呈現朱○○兩次

晤談間間隔三月之情況。然輔導晤談之成效本

就需以長時間、多面向之評估與觀察，其中產

生之正向影響亦是長期而深遠，輔導教師於入

校後積極關懷學生狀況，並持續與教輔小組成

員建立合作默契與分工機制。 

4. 110學年度第二學期起，本校三級輔導新制實施



 

(四)校方聲稱對所有學生均二級開案輔導，本小組隨機

抽樣孝七班鄒○○之輔導紀錄，確有二級輔導紀

錄，然發現該生在110年12月起連續三次違規，校

方卻未進行三級輔導，不知三級輔導開案之評估標

準為何?本小組以為頻繁違規之學生，其背後隱含

二級輔導已不足以因應其心理狀態，應轉介心理師

級社工師進行三級輔導為宜。 

 

(五)以上四位被抽樣檢視之學生輔導紀錄已彙整成表，

如附件二。 

 

三、 外部視察委員決（建）議: 

 

(一)隨機抽樣發現，校方在110年8月1日改制後，一二

三級輔導確有落實無誤。 

 

(二)建議三級開案之標準能更具體化，例如頻繁被辦理

違規的學生應開案進行三級輔導為宜。 

 

(三)在將個案轉介心理師三級開案後，輔導教師應持續

進行二級輔導，並應留下輔導紀錄。 

 

(四)針對二級輔導之個案進行定期追蹤晤談，了解其人

際互動狀態(例如有無感覺被冒犯，或看不順眼的

同學)以提升輔導效果，並及早避免其發生違規行

為。 

 

 

後，責任班級學生由輔導教師進行全面開案，

輔導教師除進行輔導課程授課，每月亦多次與

教輔小組合作商討學生輔導事宜，並至少於每

兩月提供班級學生個別輔導，彈性視學生需求

加強輔導次數、轉介三級專輔人力或依據法定

相關處遇連結校外專業資源。另，本校亦辦理

輔導人員定期團體督導，聘請校外相關專業人

員入校提供督導服務，並鼓勵輔導人員參與各

項校外專業研習，俾利提升本校輔導效能。 

5. 根據本校三級輔導運作表，當輔導教師評估學

生有適應欠佳、具情緒困擾、身心疾患、持續

人際衝突、遭受重大創傷經驗或其他特殊議題

等需求時，會評估是否將學生轉介至三級輔

導。110年12月鄒○○連續出現三次違規行為，

經輔導教師評估後，尚未達轉介三級輔導之標

準，故仍維持二級輔導，由該生活班輔導教師

負責。111年1月11日輔導教師亦至班級對5名學

生進行班級輔導，五名學生包含朱○○及鄒

○○，經教輔小組(教導員、導師、輔導校師)

持續輔導關懷後，朱○○及鄒○○均漸趨穩

定。 

6. 本校為強化對學生之輔導關懷，自110學年度第

二學期實施三級輔導新制，責任班級學生由該

班級輔導教師全面開案，轉介至三級輔導之學

生亦同，由輔導教師每兩個月定期晤談至少一

次，並製作輔導紀錄，俾利增加學生生活適應

能力並提早規劃日後生涯發展方向。 

 



三、友善校園環境

及反霸凌防制措施 

一、本小組以為，欲了解該校之反霸凌措施是否落實，成

效如何，從學生實際感受切入最為準確，而且受訪對

象要當場隨機選取，非由校方事先安排。此次視察，

校方非常配合，提供各班學生名單，由本小組於每個

生活班中隨機點選一或二名同學，共計7名:孝一班徐

○○，孝二班黃○○、賴○○，孝三班陽○○、楊

○○，孝四班呂○○，孝七班鄒○○，訪談狀況概述

如下: 

 

(一)友善校園環境: 

七位受訪同學中，一位入校未滿三個月，一位入校

九個月，其餘五位皆已入校一年到一年七個月，故

皆曾經歷過學校鬥毆頻繁時期，對照現今之校園氛

圍，渠等之感受與意見相當具有代表性。所有同學

皆表示現今狀況改善很多，當初班上有幾位同學帶

動暴力氣氛，自己也會受影響，不知不覺會以暴力

解決問題，然在改制後，很多老師會來關心他們，

他們可以談心，情緒平和不少；又，幾位暴力學生

相繼被移走，校園氛圍改善許多；而且透過法治教

育，學生會想到暴力行為的法律後果，因此對目前

的校園環境感覺友善，可以安心求學。 

 

(二)反霸凌防制宣導: 

七位同學皆表示教導員一再灌輸反霸凌之觀念及做

法，導師於班會亦常做宣導，希望大家培養同理

心，教室公告欄也貼有反霸凌的宣傳海報，對同學

提升防治霸凌意識甚有助益，但大多學生最有感的

是法治面的宣導及措施，尤其是校方會將施暴之學

生移送少年法庭，此項做法令學生不敢隨便用暴力

1. 本校將持續從「透過強化學生生活管理及照

顧」及「建構具反霸凌氛圍之友善校園環境，

推動反霸凌防治措施」兩方面著手，賡續推動

並精進校內各項霸凌防制措施，建構校園內反

霸凌氛圍；當學生有霸凌、鬥毆等暴力違法行

為時，本校就未滿18歲之未成年學生，將依法

函送所轄法院少年法庭調查；對於18歲以上學

生，將主動詢問被害學生或其家屬提告意願，

及提供必要之資訊。本校自110年7月至今，共

計函送學生12人次。 

2. 本校輔導教師定期入班講授「生涯規劃」課

程，於課程中納入「法治教育」、「人權」、「生

命教育議題研討」、「性別平等」、「正向語言溝

通」、「正向情緒」、「自我協調」、「衝突管理」、

「壓力管理」、「價值澄清」、「合作學習」、「問

題評估與解決」及「自我肯定」等相關議題，

透過潛移默化之方式，培養學生法治觀念、尊

重他人與情緒管理的能力及態度，以減少霸凌

行為發生。 

3. 本校將於辦理教職員增能研習時，把昔日霸凌

事件或矯正署函頒之專案檢討報告案例，適時

納入課程教材中，為同仁講解與提示，俾利強

化同仁班級經營與霸凌防制等相關知能。 

4. 關於活動辦理部份，說明如下: 

(1) 本校將持續辦理各項訓育文康活動競賽與

班級經營活動，除強化教輔小組成員間的

分工合作機制外，亦可提升學生對學校之

認同感、形塑正向師生關係與管教氛圍。 

(2) 本校已規劃於110學年度第二學期，參照外



解決問題，甚具威嚇作用。 

 

二、 外部視察委員決（建）議: 

 

(一)請校方持續在生活中關懷學生，進行反霸凌防治宣

導，並積極追究學生暴力違法行為，以法治嚇阻霸

凌意圖。 

 

(二)請校方定期實施規畫中的霸凌防治課程:包括「法

治教育」、「人權」、「生命教育議題研討」、「性別平

等」、「正向語言溝通」、「正向情緒」、「自我協

調」、「衝突管理」、「壓力管理」、「價值澄清」、「合

作學習」、「問題評估與解決」及「自我肯定」等課

程。 

 

(三)在教職員霸凌防治研習課程中，加強個案研究，將

舊案提出討論，甚至做成教案，亦可以與其他少年

矯正機關分享經驗。 

 

(四)校方可以多舉辦動態式的活動或班際競賽 (例如球

類競賽，歌唱比賽)一者可消耗學生過剩的精力，

避免鬥毆事件，再者可促進同學對班級之認同感及

榮譽心，減少學生之間以及對管理人員的敵對意

識。 

 

(五)建議不定期對學生做不具名之問卷調查，藉以得知

他們的真實心聲，做為調整教學之參考。 

 

(六)本小組以三級預防觀點提出霸凌行為預防與因應策

界其他學校之「友善校園週-友愛同學校園

有愛」計畫，將分別安排反霸凌相關活

動，如說故事比賽、海報設計比賽、填詞

歌唱比賽、反霸凌口號、硬筆字比賽等。 

(3) 110學年度第二學期每月已規劃：跳繩比

賽、桌球比賽、踢毽子比賽、拔河比賽、

籃球比賽、擲飛盤比賽等體育活動。讓學

生在活動中凝聚團隊向心力。 

5. 關於委員提出「三級預防觀點提出霸凌行為預

防與因應策略」及「不具名之問卷調查」等建

議，部份霸凌行為預防建議事項本校先前已著

手實施；對於委員提出之建議事項，本校將視

校內狀況，評估上開建議與本校霸凌防制措施

結合之可行性，並持續滾動式檢討校內霸凌防

制相關措施。 



略，供校方參考(如附件三)。 

四、宣導及強化校

內學生申訴管道 

一、校方聲稱教輔小組會加強宣導校內學生申訴管道，本

小組於訪談七位學生時就渠等對申訴管道之認知同步

進行了解，過程概述如下: 

 

(一)七位學生皆知道有意見箱之設置，亦明白若欲申訴

或陳情時可以用書面投擲於意見箱。 

 

(二)經本小組詢問學生:若有遭受任何形式的暴力或不

愉快的對待時會找誰申訴?七位同學中有六位回答

會找教導員/導師申訴，另一位說會找班上同學或

朋友(並非不信任教導員，而是不想把事情鬧大)，

可見教輔小組的成員已得到學生信任，學生也認為

教導員可以公正地處理他們的委屈。 

 

(三)當被詢問是否知道外部視察小組時，七位同學中只

有二位回答曾聽過，但不清楚其功能；而七位同學

皆表示不知道可以向視察小組提出申訴或陳情。 

 

二、 外部視察委員決（建）議: 

1. 本校將於學生新收入校後於新生班實施新生教

育期間，即向學生宣導本校有外部視察之相關

資訊息。 

2. 因本校學生入出校較為頻繁，本校將賡續於班

會、團體輔導及班級教輔小組成員對學生個別

晤談時，向校內學生宣導申訴管道資訊，透過

上開加強宣導措施，強化學生申訴陳情之管

道。 

 



 

(一)請校方加強宣導外部視察小組之成立法源及功能，

尤其是可以接受陳情之部分。 

 

(二)因為學生會變動，故請校方對申訴管道之宣導須持

續進行。 

五、引進校外資

源，合作辦理校外

認輔工作 

一、為了解與學校合作，提供外部資源之單位，本小組請

校方提供外部資源彙整表供檢視，從校方所提供之

「各縣市政府委託後追單位通訊錄」(如附件四)及桃

園市政府辦理「少年自立生活適應協助業務」網絡聯

繫窗口一覽表(如附件五)，可知在幫助學生與社會銜

接方面，校方已擁有豐富之外部資源。 

 

二、輔導室所提供的「三級輔導轉介流程」(如附件六)，

提及<轉介外界資源或外界資源介入>包括桃園市學生

輔導諮商中心，校方表示，輔諮中心除了可以轉介個

案之外，亦能提供督導之服務，幫助增強校方輔導人

員之專業知能，由此可見，在輔導上校方亦享有必要

之外部資源。 

 

三、本小組以為，若要後追團體發揮效果，提早進入校園

與學生互動實為關鍵，然目前所有配合之後追團體在

防疫期間只能透過接見窗與學生談話，缺乏溫度，欲

藉此建立互信，實緣木求魚。現今各學校已開放施打

二劑疫苗之志工入校服務，很多監所亦已開放法定課

1. 本校改制成矯正學校後，校內已配置正式專業

輔導人力(心理師、社工師)，本校將持續與桃

園市學生輔導諮商中心(下稱輔諮中心)合作，

除定期提供本校輔導教師、特教教師、心理師

及社工師之專業團體督導，以增進本校輔導處

人員專業知能與服務效能外，本校亦會視學生

需求，主動轉介輔諮中心，請輔諮中心專業輔

導人力提供學生個別及團體諮商輔導服務。 

2. 關於後追社工及教誨志工進入矯正機關服務部

分，基於疫情管控，目前矯正署仍暫緩辦理，

故本校目前仍未開放後追社工及教誨志工入

校。惟依法規，後追團體社工於學生離校前仍

需探視學生並與學生建立互信關係，本校考量

防疫因素與後追團體業務需要後，將後追社工

探視學生之方式，由面對面調整為由接見室窗

口辦理，俾利後追團體辦理學生出校後轉介輔

導服務流程。 

3. 關於開放後追團體社工及教誨志工入校服務乙

節，本校將持續依照矯正署防疫規範辦理，倘



程或必要課程之師資入內上課，因此，建議校方盡速

開放後追團體入校與學生互動，俾利雙方及早建立互

信。 

 

四、本小組在訪談七位學生之過程中發現，幾乎全部學生

皆認同志工老師的輔導成效，可以助其安頓身心，甚

至有學生提及，其在少觀所時參與616(後追團體)的

團輔課程得到很正面的經驗，很期待在敦品中學仍有

機會接觸此類課程云云，可見教誨志工乃可靠、即

時、又成本低廉之外部資源，其個輔或團輔對安頓學

生的心情甚有助益，建議校方若欲引進校外資源，合

作辦理校外認輔工作，應善用志工之力量。 

 

六、 外部視察委員決（建）議: 

 

(一)請矯正署及校方參考一般中等學校之防疫措施，盡

速開放已施打二劑疫苗之後追團體入校與學生互

動，以有效銜接學生出校後之後追工作。 

 

(二)建議矯正署彈性調整防疫規範，盡速開放志工團體

或個人入校服務，並請校方對學生做調查，了解受

歡迎又有經驗的志工團體或個人，邀請渠等與校方

合作辦理認輔工作，善用社會資源幫助教化。 

疫情趨緩，矯正署修正防疫措施開放後追團體

社工及教誨志工入校服務時，本校即會賡續辦

理安排後追社工及教誨志工入校服務相關事

宜。 

。 

 


